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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提升衡水市橡胶、玻璃钢行业

VOCs 治理水平及管理能力的通知

各县市区人民政府，衡水高新区和滨湖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

部门:

橡胶、玻璃钢制造行业是我市特色传统行业。经过不断发

展已经占据国内绝大部分市场份额，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

题。橡胶制品和玻璃钢制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非甲炕总炬和

VOCs 废气普遍采用光催化氧化+活性炭吸附两级串联技术治

理，仅有少数企业采用 RTO 等高效治理技术，治理设施去除效

率甚至达不到相关标准的去除效率，部分企业缺少完善的环保

管理机制;橡胶制品行业大多数企业生产装备水品较为落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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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橡胶、玻璃钢行业的环保准入条件，倒逼企业转型

升级，有效减少挥发性有机物 (VOCs) 排放，促进环境空气质

量持续改善，提升产业层级、增强企业竞争力，实现经济与环

境协调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科学选择厂址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橡胶和玻璃钢制品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和所在区域总体规划。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

划确定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保护区、生态功能保

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，以及居

民集中区、疗养地等环境条件要求较高的地点不得建立橡胶和

玻璃钢加工企业。

新建橡胶和玻璃钢企业应进入工业园区，且符合园区总体

规划、产业定位和产业布局。

已建橡胶和玻璃钢企业根据区域规划要求，通过"搬迁、转

产"等方式逐步退出。

二、选取清洁、环保型原辅料

橡胶制品企业应采用清洁、环保型原辅料，推广使用、新

型偶联剂、粘合剂、使用石蜡油等替代普通芳炬油、煤焦油等

助剂。含 VOCs 物料储存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间或有效收集并

配套废气收集处理装置。

玻璃钢制品企业原材料基体树脂应使用低苯乙烯挥发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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脂，减少产过程中有机废气的产生、排放，挥发性原料应密闭

储存。

三、选取先进设备，采用先进技术、先进工艺

橡胶制品企业应选用具备自动称量、自动配料、自动进料、

自动出料的密闭炼胶生产线，采用先进技术、先进工艺及先进

设备，应达到国内先进或国际先进水平。新建项目炼胶应选用

密炼中心，逐步淘汰手工投料的小型密炼机(特种胶除外，如

硅胶)。

玻璃钢制品企业应选用自动化程度高、密闵性强、废气产

生量少的生产成套设备，采用先进技术、先进工艺及先进设备，

应达到国内先进或国际先进水平。

四、选取高效的污染治理设施，提高废气收集效率

(一)橡胶制品行业污染治理设施选择要求

1.混料工序中的物料储存和输送过程保持密间，采用密闭

管道输送、自动称量、自动投料的密闭系统采取有效收集设施;

混炼(密炼中心)应采用串联法。

2.压延、压出、教合、成型、硫化、涂装等工序产生的废

气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，无法密闭的，采用局

部负压气体有效收集措施。

含有颗粒物气体应设置独立排风系统，采用袋式或滤筒除

尘和高效过滤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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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Cs 治理应采用 RTO 、RCO 、吸附浓缩+催化燃烧等高
效治理技术，污染物治理设施有规范的设计方案和明确的工艺

参数，无法达到高效治理技术的， VOCs 废气采用活性炭 +UV
光氧、低温等离子等治理技术串联两级以上治理设施。

采用局部气体收集时，距集气罩开口面最远处废气无组织

排放位置，控制风速不低于 O.3m/s。鼓励采用局部封闭操作间，

对操作间内的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处理，确保废气收集效率。

(二)玻璃钢制品行业污染治理设施选择要求

1.原辅材料应密闭存储，无组织逸散的废气应进行有效收

集、处理，采取有效收集设施。

2.混料、修整打磨等工艺环节应采用密闭并采取有效收集

设施。

3.制衬、缠绕(挤压)、固化、喷涂染色等产生 VOCs 的
工艺环节宜采用密闭或者集气罩方式收集。

4.大件玻璃钢制作应采用真空注射工艺，力口料方式采用管

路自动力口料装置。

5.半成品存放区域无组织逸散的废气应进行有效收集、处

理。

五、提高企业环境管理能力

(一)建立环保管理机构及相关制度

企业应设立环保管理机构及专职环保人员。制定环境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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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，包括环保设施操作规程、运行管理制度、废气处理

设施定期保养制度、环保事故应急预案、环境监测制度等;制

订环保报告程序，包括出现项目停产、废气处理设施停运、事

故等情况时的报告制度和处置方法。

(二)建立台账制度

企业应建立台账制度，包括废气监测台账、废气处理设施

运行台账、含 VOCs 物料消耗台账、废气处理耗材更换台账，

危险废物产生、转移台账。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。

(三)建立规范的监测制度

排污口应设置规范监测口、监测平台及通道，标识齐全(注

明排污口编号、污染物排放种类、排放口直径等相关信息)。

污染防治设施应实行分表计电措施、及时联网;应安装在

线监测设施或超标报警传感装置，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。

企业应每年定期对废气排放口及厂界开展监测，监测指标

应包含环评提出的主要特征污染物、非甲炕总炬、臭气浓度、

废气治理设施监测进、出口参数，并核算处理效率;手工监测

应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监测。

衡水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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